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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RIT HOLDINGS LIMITED 
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330））））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年十年十年十年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三三三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宣佈，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 所有提呈予股東投票之決議案已全部獲正式通過。  
 
以下載列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通過之決議案之表決結果：  
 

 
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1.  省覽 及考慮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 十日止年 度之本 集團經審 核綜合 財

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與核數師報告。  
1,510,751,704 

99.99% 

7,285 

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股 息 本 公 司 每 股 股 份

0.04港元，可選擇以股代息。 

1,510,754,015 

99.99% 

4,974 

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a)  

  

(i ) 重選鄧永鏞先生為董事。  1,507,685,946 

99.80% 

3,006,280 

0.2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 i ) 重選Jürgen Alfred Rudolf Friedrich先生為董事。    1,489,144,340 

98.57% 

21,614,649 

1.4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袍金。  1,510,695,814 

99.99% 

42,049 

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其酬金。  1,509,948,035 

99.95% 

782,479 

0.0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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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5.  授予 董事一般性授權以購回 不超過 於決議案 獲通過 當日本公 司已發 行

股本10%之股份。  
1,510,754,680 

99.99% 

1,236 

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受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本公司股東之通函所述之折讓限

制及更新限制，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於決

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之額外股份。 

1,505,368,649 

99.64% 

5,366,142 

0.3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附註 :  
1. 除於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本公司股東之通函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  
 
2.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942 ,790,480 股，此乃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

成或反對有關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此全數 1,942 ,790,480 股股份中， ( i ) 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40 條所載於會上就任何決議案須放棄投票贊成 ; ( i i )  亦概無股份持有人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出席但須放棄表決權。  
 
3.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吳慧賢吳慧賢吳慧賢吳慧賢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董 事 會 由 ： ( i ) 執 行 董 事J ose  Ma nu e l  Mar t ín ez  G u t ié r rez 先 生 （ 集 團 行 政 總 裁 ）  
及 鄧 永 鏞 先 生 （ 集 團 財 務 總 裁 ） ； ( i i ) 非 執 行 董 事 J ü r g e n  A l f r e d  R u d o l f  F r i e d r i c h 先 生 ；  
及 ( i i i )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柯 清 輝 博 士 （ 主 席 ） 、 鄭 明 訓 先 生 （ 副 主 席 ） 、  
A l e x a n d e r  R e i d  H a m i l t o n 先 生 、 李 嘉 士 先 生 及 N o r b e r t  A d o l f  P l a t t 先 生 組 成 。  


